
申請、收件 審查 

補正 

逾期未補正或
未完全補正駁

回核定 

核定 核定 

駁回 

申請、收件 審查 

補正 

逾期未補正或
未完全補正駁

回核定 

核定 核定 

駁回 

同一縣市跨所收辦登記案件服務 

 簡介： 

為提昇臺中市地政業務之便捷與效能，臺中市政府地

政局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「臺中市

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土地登記作

業要點」，並逐步實施各項跨所土地登記業務。 

 

 流程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 成果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項目 
期間件數 

(106.7-107.6) 

每件節省 

時間 

總節省 

時間 

跨所登記案件 3,644 3 小時 10,932 小時 

簡化 

(須至資料管轄所送件) 

(就近地政事務所皆可送件) 



 宣導： 

 


